关于调整供热标准限的建议的回复

魏福帅：
“关于调整供热标准限的建议”已收悉，感谢您对我市供热工作的关心与帮助。对您提出的建议，现经研究答复如下：
调整供热标准温度建议是人大审议《条例》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此前执行的供热期内居民用热户室内温度的标准是：“安装供热设施的居室达到18℃（±2℃），安装供热设施的厅达到16℃（±2℃）。”。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户对冬季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依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736-2012）及《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中的设计要求，在市人大2010年2月25日通过的《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中，最终规定“在供热期内，居民用热户安装供热设施的卧室、起居室（厅）温度应当不低于18℃，其他部位应当符合设计规范标准要求。”。
近年我市居民对供热标准提出新的要求，但考虑到目前我市还有许多房屋还是按照原有温度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的，如果温度标准定得过高，存在供热设施能否满足要求、改造设施资金来源和用热户承受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多次会同市人大及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研讨，综合会商结果，认为应从现有建筑节能水平、采暖设计标准、设施现状（现有供热设施从热源、管网到户内设施都是按照18℃标准设计和施工的，提高标准后现有供热设施能力是否能满足，改造还需资金来源）、供热用热双方承受力、节能减排要求（提高温度标准将加大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供热成本相应增加）等多方面考虑这一问题。
目前，《城镇供热服务》（GB/T 33833-2017）中规定“在正常天气条件下，且供热系统正常运行时，供热经营企业应确保热用户的卧室、起居室内的供暖温度不应低于18℃。”如果提高室内温度，除修改相应技术标准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设施改造及房屋节能改造，需各级政府落实相应改造资金并组织改造工程方可实现。
对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表示由衷感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我市供热工作，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和监督我们的供热事业，我们将认真、虚心接受您的意见建议，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确保我市供热行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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